
江苏⾼院⺠⼀庭印发《家事纠纷案件审理指南（婚姻家庭部分）》，内
含50个婚姻家庭纠纷热点、难点问题办案参考
江苏⾼院

家事纠纷案件审理指南（婚姻家庭部分）

为妥善审理好家事纠纷案件，统⼀全省执法尺度，依照《中华⼈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
《中华⼈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最⾼⼈民法院关于适⽤< 中华⼈民共和国婚姻法>
若⼲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最⾼⼈民法院关于适⽤< 中华⼈民共和国婚姻法> 若⼲
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最⾼⼈民法院关于适⽤< 中华⼈民共和国婚姻法> 若⼲问题
的解释（三）》（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三》）《最⾼⼈民法院关于适⽤〈中华⼈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等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及精神，并结合司法实践，制定本指南，供全省法院参考。

⼀、程序问题

1、家事纠纷案件如何确定级别管辖？

第⼀审婚姻、继承等家事纠纷案件（包括涉外、涉港澳台），⼀般由基层⼈民法院管辖。对重⼤疑难、新类型
和在适⽤法律上有普遍意义的案件，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三⼗⼋条的规定，由上级⼈民法院⾃⾏决定由其审
理或者根据下级⼈民法院报请决定由其审理。

2、涉及不动产的婚姻家庭纠纷案件是否适⽤不动产专属管辖？

婚约财产纠纷、离婚后财产纠纷、夫妻财产约定纠纷、同居关系析产纠纷、分家析产纠纷等属于婚姻家庭纠
纷，按照⼀般地域管辖原则确定管辖法院，不适⽤不动产专属管辖，但法律、⾏政法规、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
外。

3、离婚案件原告或者上诉⼈本⼈未出庭参加诉讼，能否按撤诉或者按撤回上诉处理？

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六⼗⼆条的规定，离婚案件当事⼈除不能表达意思的以外，应当亲⾃出庭参加诉讼。离
婚案件原告或者上诉⼈本⼈如果因⽣理疾病、年迈体弱、交通不便、⾃然灾害等特殊情况⽆法出庭的，必须向⼈民
法院提交书⾯意见，并委托诉讼代理⼈参加诉讼。在已向⼈民法院提交书⾯意见，并委托诉讼代理⼈参加诉讼的情
形下，⼈民法院不能仅因为原告或者上诉⼈本⼈未出庭参加诉讼即按撤诉或者按撤回上诉处理。但原告或者上诉⼈
本⼈未出庭参加诉讼导致案件事实⽆法查清的，应当承担由此产⽣的不利法律后果。

4、对于起诉时被告下落不明的离婚案件应当如何处理？

对于起诉时被告下落不明的离婚案件，⼈民法院应当慎重处理，最⼤限度地保障被告的合法权益。在按照原告
提供的被告地址⽆法送达时，应当要求其补充提供被告的其他地址或者被告近亲属的地址以及联系⽅式，向被告近
亲属了解被告下落并制作笔录，加强调查⾛访，必要时可以要求原告提供公安机关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被
告下落不明的书⾯证明材料。对于穷尽送达⼿段被告确实下落不明的，可以依照《民诉法解释》第⼆百⼀⼗七条的
规定，公告送达诉讼⽂书并缺席判决。

对于起诉时被告下落不明的离婚案件，⼈民法院可以依照《民诉法解释》第⼀百⼀⼗条的规定，要求原告本⼈
到庭签署保证书。保证书应当载明据实提供被告地址，如有虚假愿意接受处罚等内容。事后经查证确属提供虚假地
址的，按妨害民事诉讼处理。

5、对于已经发⽣法律效⼒的不准予离婚的判决能否申请再审？

对于已经发⽣法律效⼒的不准予离婚的判决，当事⼈申请再审的，应予受理。

6、事实婚姻经调解不能和好的，能否判决不准予离婚？

事实婚姻经调解不能和好的，应当依照最⾼⼈民法院《关于⼈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以夫妻名义同居⽣活
案件的若⼲意见》第6条的规定，调解或者判决准予离婚。

7 、⽆效婚姻能否按撤诉处理？婚姻被宣告⽆效或者被撤销之前又与他⼈结婚的，是否构成重婚？以重婚为由

申请宣告婚姻⽆效，如果申请时重婚情形已经消失的，应当如何处理？

为体现国家强制⼒对⽆效婚姻的⼲预和制裁，⽆效婚姻经查证属实的，即使原告经传票传唤⽆正当理由拒不到
庭或者中途退庭，也不能按撤诉处理，应当依法作出宣告婚姻⽆效的判决。

依照《婚姻法解释⼀》第⼗三条的规定，⽆效或者可撤销婚姻只有在依法被宣告⽆效或者被撤销时才⾃始不受
法律保护。因此，婚姻被宣告⽆效或者被撤销之前又与他⼈结婚的，构成重婚。

以重婚为由申请宣告婚姻⽆效，申请时即使当事⼈已经办理了合法婚姻的离婚登记⼿续或者合法婚姻配偶⼀⽅
已经死亡等导致重婚情形已经消失的，亦应予以⽀持。

⼆、同居问题

8 、双⽅未办理结婚登记⼿续，但已共同⽣活，彩礼应否返还？双⽅已办理结婚登记⼿续，但共同⽣活时间较

短，离婚时彩礼应否返还？

《婚姻法解释⼆》第⼗条第⼀款第⼀项规定的“双⽅未办理结婚登记⼿续的”并⾮针对双⽅已共同⽣活的情形。
如果双⽅未办理结婚登记⼿续，但已共同⽣活，当事⼈主张返还彩礼的，可以根据未办理结婚登记⼿续的原因、双
⽅共同⽣活的时间、彩礼的数额、有⽆⽣育⼦⼥、财产使⽤情况、双⽅经济状况等酌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数额。

双⽅已办理结婚登记⼿续，但共同⽣活时间较短，离婚时当事⼈主张返还彩礼的，可以根据离婚的过错、双⽅
共同⽣活的时间、彩礼的数额、有⽆⽣育⼦⼥、财产使⽤情况、双⽅经济状况等酌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数额。

9、同居期间形成的财产应当如何分割？

同居关系不同于合法婚姻关系，对于同居期间⼀⽅的⼯资、奖⾦、⽣产经营收益以及因继承、赠与等途径所得
的合法收⼊，原则上归本⼈所有。双⽅在同居期间有共同购置的财产或者共同经营所得的收⼊，如果查明属于按份
共有，按照各⾃的出资额⽐例分享权利；如果查明属于共同共有，则对共有财产共同享有权利；如果⽆法查明是按
份共有还是共同共有，视为按份共有，不能确定出资额⽐例的，视为等额享有。

对于被宣告⽆效或者被撤销的婚姻，当事⼈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按共同共有处理，但有证据证明为当事⼈⼀
⽅所有或者按份共有的除外。

10 、因恋爱、同居产⽣的情感债务应当如何处理？婚外情所涉赠与应当如何处理？赠与⾏为的效⼒应当如何认

定？赠与财物应当如何返还？

⼀⽅以恋爱、同居为由主张另⼀⽅⽀付“青春损失费”“分⼿费”的，不予⽀持。但⼥⽅在恋爱、同居期间因怀孕
中⽌妊娠主张男⽅分担医疗费、营养费等合理费⽤的，可以⽀持。

有配偶者赠与或者约定赠与第三者财物，赠与后反悔主张返还或者第三者主张履⾏赠与的，不予⽀持。但配偶
⼀⽅以赠与夫妻共同财产的⾏为侵犯其夫妻共同财产权为由主张返还的，可以⽀持。

配偶⼀⽅主张赠与⾏为⽆效并主张返还赠与财物的，应当认定赠与⾏为全部⽆效⽽⾮部分⽆效，赠与财物应当
全部返还。

赠与⾏为被认定⽆效后返还的赠与财物应为赠与当时的标的物，如果赠与的是房屋、车辆等实物，应当返还实
物。如果实物因灭失、转让等原因导致⽆法返还的，可以参照实物灭失、转让时的市场价格或者转让对价折价补
偿。

三、抚养、赡养问题

11 、亲⼦鉴定应当如何启动？兄弟姐妹之间能否适⽤《婚姻法解释三》第⼆条规定的亲⼦关系推定原则？提起

亲⼦关系否认之诉的权利⼈范围应当如何界定？

亲⼦鉴定的启动应当慎重，⽆论是请求确认亲⼦关系或者否认亲⼦关系都要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对当事⼈提
供的证据，⼈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进⾏亲⼦鉴定确有必要的，可以根据当事⼈申请启动亲⼦鉴定。
当事⼈仅凭怀疑或者猜测申请亲⼦鉴定的，不予准许。但另⼀⽅当事⼈同意鉴定的，可以准许。

《婚姻法解释三》第⼆条规定的亲⼦关系推定原则仅适⽤于⽗母⼦⼥之间。当事⼈要求与同⽗（母）异母
（⽗）的兄弟姐妹进⾏⾎缘关系鉴定确认亲⼦关系，并主张适⽤《婚姻法解释三》第⼆条的亲⼦关系推定原则的，
不予⽀持。

认定亲⼦关系应当以真实⾎缘关系为基础并兼顾亲⼦关系的安定性。因此，应当限缩提起亲⼦关系否认之诉的
权利⼈范围。依照《婚姻法解释三》第⼆条第⼀款的规定，提起亲⼦关系否认之诉的权利⼈是夫妻⼀⽅。其他亲属
和成年⼦⼥提起亲⼦关系否认之诉的，⼀般不予⽀持。

12、《中华⼈民共和国收养法》施⾏后，离婚时对于未办理收养登记的未成年⼈应当如何处理抚养问题？

《中华⼈民共和国收养法》施⾏后，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否则收养关系不成⽴。对于
未办理登记导致收养关系不成⽴的，离婚时夫妻双⽅与未成年⼈之间不适⽤《婚姻法》关于⽗母⼦⼥关系的规定。

离婚时对于符合收养条件的，夫妻双⽅应当补办收养登记，⼈民法院再依照《婚姻法》关于⽗母⼦⼥关系的规
定处理未成年⼈抚养问题。⽆法补办收养登记的，如果夫妻⼀⽅或者双⽅均愿意抚养未成年⼈，对于个⼈符合收养
条件的，由该⽅补办收养登记，⼈民法院可以判决收养⽅抚养未成年⼈，对于未成年⼈的抚养费由收养⽅⾃⾏承
担，但可以根据收养⽅的主张结合未成年⼈的实际需要、夫妻双⽅的负担能⼒、离婚时共同财产分割情况、当地的
实际⽣活⽔平等酌情判令夫妻另⼀⽅给予经济帮助。如果夫妻双⽅均不符合收养条件或者愿意抚养的夫妻⼀⽅不符
合收养条件或者夫妻双⽅均不愿意继续抚养未成年⼈的，⼈民法院可以依照《中华⼈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相关规
定待未成年⼈确定监护⼈后，再处理离婚案件。

13、如何认定继⽗母⼦⼥之间形成抚养教育关系？继⽗母⼦⼥关系能否解除？

认定继⽗母⼦⼥之间是否形成抚养教育关系，可以通过审查再婚时继⼦⼥是否已经成年、双⽅共同⽣活的时间
长短、是否实际接受⽣活上的照顾抚育、家庭⾝份融合程度等予以综合判断。

对于已经形成抚养教育关系的继⽗母⼦⼥，因⽣⽗（母）与继母（⽗）离婚导致再婚关系终⽌的，如果继⽗母
不同意继续抚养未成年继⼦⼥的，继⽗母⼦⼥关系可以解除，该⼦⼥应当由⽣⽗母抚养。

对于已经形成抚养教育关系的继⽗母⼦⼥，因⽣⽗（母）死亡导致再婚关系终⽌的，在继⼦⼥未成年的情形下
⼀般不允许解除继⽗母⼦⼥关系。如果⽣⽗母中的另⼀⽅愿意将未成年⼦⼥领回，继⽗母同意的，继⽗母⼦⼥关系
可以解除。继⼦⼥⼋周岁以上的，应当征得本⼈同意。

对于已经形成抚养教育关系的继⼦⼥成年后，继⽗母⼦⼥关系⼀般不允许解除。如果双⽅经协商⼀致或者双⽅
关系恶化导致继⽗母或者继⼦⼥主张解除继⽗母⼦⼥关系的，可以解除。但继⽗母⼦⼥关系解除后，对于缺乏劳动
能⼒或者⽣活困难的继⽗母，成年的继⼦⼥应当给付⼀定的⽣活费⽤。

对于未形成抚养教育关系的继⽗母⼦⼥，⼀⽅起诉主张解除继⽗母⼦⼥关系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
裁定驳回起诉。

14 、在构成欺诈性抚养的情形下，男⽅能否主张返还给付的抚养费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抚养费和精神损害

抚慰⾦的数额应当如何确定？赔偿义务主体应当如何确定？

⼥⽅隐瞒⼦⼥与男⽅⽆亲⼦关系的事实，使男⽅实际履⾏了抚养义务，构成欺诈性抚养侵权⾏为，离婚时或者
离婚后男⽅主张返还给付的抚养费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的，可以⽀持。

在确定抚养费返还数额时，男⽅应当对抚养费给付情况承担举证责任。确实⽆法举证证明的，可以参照《最⾼
⼈民法院关于⼈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抚养问题的若⼲具体意见》第 7 条的规定，根据⼦⼥的实际需要、男
⼥双⽅的负担能⼒、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的经济收⼊、离婚时共同财产分割情况、当地的实际⽣活⽔平等酌情判
定。

精神损害抚慰⾦的赔偿数额可以依照《最⾼⼈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问题的解释》第
⼗条的规定确定。

欺诈性抚养的赔偿义务主体应当是欺诈⾏为的实施主体。男⽅起诉⼦⼥承担欺诈性抚养赔偿责任的，不予⽀
持。⼦⼥的⽣⽗与⼥⽅通谋欺骗男⽅的，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男⽅仅起诉⼥⽅承担赔偿责任的，可以不追加⼦
⼥的⽣⽗为共同被告。

15 、主张给付抚养费的权利主体应当如何确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主张给付抚养费的范围应当如何确定？主张

给付抚养费是否适⽤诉讼时效？

主张给付抚养费的权利属于未成年⼦⼥或者不能独⽴⽣活的成年⼦⼥。能够独⽴⽣活的成年⼦⼥主张⽗母给付
其未成年期间应当负担的抚养费的，不予⽀持。

夫妻双⽅均负有抚养未成年⼦⼥或者不能独⽴⽣活的成年⼦⼥的法定义务，不存在谁代谁抚养的问题，夫妻⼀
⽅起诉另⼀⽅返还代为给付的抚养费的，⼀般不予⽀持。

未成年⼦⼥或者不能独⽴⽣活的成年⼦⼥的祖⽗母、外祖⽗母、兄、姐或者其他⼈如果代替有抚养能⼒⽽未尽
抚养义务的夫妻⼀⽅或者双⽅尽了抚养义务，主张夫妻⼀⽅或者双⽅返还代为给付的抚养费的，应予⽀持。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主张给付抚养费的范围⼀般为当期费⽤和已经发⽣的费⽤，对于尚未发⽣的费⽤，可以待实
际发⽣后另⾏主张权利。

依照《中华⼈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百九⼗六条的规定，主张给付抚养费的请求权不适⽤诉讼时效。

16 、离婚时夫妻双⽅约定或者直接抚养⼦⼥⼀⽅承诺不要求另⼀⽅负担⼦⼥抚养费，事后直接抚养⼦⼥⼀⽅能

否以⼦⼥名义起诉主张另⼀⽅给付抚养费?

离婚时夫妻双⽅约定或者直接抚养⼦⼥⼀⽅承诺不要求另⼀⽅负担⼦⼥抚养费，事后直接抚养⼦⼥⼀⽅又以⼦
⼥名义起诉主张另⼀⽅给付抚养费的，⼀般不予⽀持。但具有直接抚养⼦⼥⼀⽅经济状况不⾜以维持⼦⼥当地实际
⽣活⽔平或者⼦⼥⽣活、教育、医疗等必要合理费⽤确有显著增加等正当情形的，依照《婚姻法》第三⼗七条第⼆
款、《最⾼⼈民法院关于⼈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抚养问题的若⼲具体意见》第 18 条的规定，可以判决另
⼀⽅给付抚养费。

17、祖⽗母、外祖⽗母主张隔代探望权应当如何处理？

探望权的⾏使主体是不直接抚养⼦⼥的⽗母⼀⽅，义务主体是直接抚养⼦⼥的⽗母⼀⽅。祖⽗母、外祖⽗母主
张探望孙⼦⼥、外孙⼦⼥的，⼀般不予⽀持。但祖⽗母、外祖⽗母对未成年孙⼦⼥、外孙⼦⼥尽了抚养义务，其主
张探望孙⼦⼥、外孙⼦⼥的，可以⽀持。

18、离婚后⼦⼥能否主张不直接抚养的⽗母⼀⽅进⾏探望？

离婚后⽗母对于⼦⼥仍有抚养和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离婚后⼦⼥主张不直接抚养的⽗母⼀⽅进⾏探望的，应予
⽀持。

19、离婚案件中应否对探望权问题⼀并处理？对探望权的裁判应当如何表述？

离婚案件中当事⼈未主张探望权的，为减少当事⼈讼累，可以向当事⼈释明，告知当事⼈就探望权问题提出诉
讼请求。当事⼈不提出诉讼请求的，基于不告不理的原则，探望权问题在离婚案件中不予处理。对探望权的裁判应
当明确探望权的⾏使时间、期限、⽅式、地点。

20、⼈民法院已经就探望权⾏使时间、期限等依法作出⽣效裁判后，当事⼈就探望权问题能否再次起诉？

⼈民法院已经就探望权⾏使时间、期限等依法作出⽣效裁判后，如果当事⼈对探望权⾏使时间、期限等产⽣新
的需求，属于新的事实和理由，不受既判⼒的约束，当事⼈就探望权问题再次起诉的，应予受理。但对当事⼈诉讼
请求的合理性应当依法审查，据以决定是否⽀持当事⼈的诉讼请求。

21、⽗母能否主张⼦⼥履⾏精神赡养义务？

赡养包括经济上供养、⽣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母主张⼦⼥履⾏探望等精神赡养义务的，应予⽀持。

22 、⽗母与⼦⼥约定免除或者以⼦⼥放弃家庭共有财产、继承等为条件免除⼦⼥赡养义务的，事后能否主张⼦

⼥履⾏赡养义务？

⼦⼥对⽗母有赡养扶助的法定义务。⽗母与⼦⼥约定免除⼦⼥赡养义务的，该约定⽆效，事后⽗母主张⼦⼥履
⾏赡养义务的，应予⽀持。约定以⼦⼥放弃家庭共有财产、继承等为条件免除⼦⼥赡养义务的，如果协议已履⾏，
可以酌情减轻⼦⼥给付赡养费的义务。

23、⽗母未履⾏抚养义务，⼦⼥能否主张免除赡养义务？

⽗母因经济能⼒限制或者其他客观原因未履⾏抚养义务，⼦⼥主张免除赡养义务的，不予⽀持。但⽗母存在有
抚养能⼒⽽拒不履⾏抚养义务或者对⼦⼥实施虐待、遗弃、故意杀害等⾏为，情节严重的，可以酌情减轻⼦⼥的赡
养义务，构成犯罪的，可以免除⼦⼥的赡养义务。

四、离婚财产问题

24 、夫妻双⽅订⽴忠诚协议约定如果夫妻⼀⽅违反忠诚义务将赔偿夫妻另⼀⽅违约⾦或者精神损害抚慰⾦，夫

妻⼀⽅起诉主张确认忠诚协议的效⼒或者以夫妻另⼀⽅违反忠诚协议为由主张其承担责任的，应当如何处理？

夫妻忠诚协议是夫妻双⽅在结婚前后，为保证双⽅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不违反夫妻忠诚义务⽽以书⾯形式约定
违约⾦或者赔偿⾦责任的协议。

夫妻是否忠诚属于情感道德领域的范畴，夫妻双⽅订⽴的忠诚协议应当⾃觉履⾏。夫妻⼀⽅起诉主张确认忠诚
协议的效⼒或者以夫妻另⼀⽅违反忠诚协议为由主张其承担责任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

25 、夫妻双⽅订⽴如果夫妻⼀⽅发⽣婚外情、实施家庭暴⼒、赌博等⾏为，离婚时放弃财产的协议，离婚时能

否作为裁判的依据？

夫妻双⽅订⽴如果夫妻⼀⽅发⽣婚外情、实施家庭暴⼒、赌博等⾏为，离婚时放弃财产的协议，不属于夫妻财
产约定。离婚时⽆过错的夫妻⼀⽅以夫妻财产约定为由主张据此分割财产的，不予⽀持。但在分割财产时，应当综
合考虑当事⼈过错情况等对⽆过错的夫妻⼀⽅酌情予以照顾，以平衡双⽅利益。

26 、夫妻双⽅在离婚协议中约定违约⾦，离婚后夫妻⼀⽅以夫妻另⼀⽅未履⾏离婚协议为由主张按照离婚协议

约定⽀付违约⾦的，应当如何处理？

离婚协议属于有关⾝份关系的协议，不属于普通民商事合同。离婚后夫妻⼀⽅以夫妻另⼀⽅未履⾏离婚协议为
由主张按照离婚协议约定⽀付违约⾦的，不予⽀持。

27 、夫妻双⽅依照《婚姻法》第⼗九条第⼀款订⽴的夫妻财产制契约的效⼒应当如何认定？能否对抗债权⼈申

请执⾏？

夫妻双⽅依照《婚姻法》第⼗九条第⼀款订⽴的夫妻财产制契约对夫妻双⽅均具有法律约束⼒。当夫妻双⽅对
不动产物权产⽣争议时，应当尊重夫妻之间的真实意思表⽰，按照双⽅订⽴的夫妻财产制契约履⾏，优先保护不动
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不宜以所有权登记作为确认不动产物权的唯⼀依据。但未办理转移登记不能对抗善意第三
⼈。

在不动产物权未办理转移登记的情形下，被执⾏⼈配偶依据夫妻财产制契约提出执⾏异议，请求排除执⾏的，
不予⽀持。

28、离婚财产分割协议中对不动产物权的约定能否直接产⽣物权变动的效⼒？能否对抗债权⼈申请执⾏？

离婚财产分割协议中对不动产物权的约定不直接产⽣物权变动的效⼒，夫妻⼀⽅仅可基于债权请求权向夫妻另
⼀⽅主张履⾏不动产物权转移登记的契约义务。在不动产物权未办理转移登记的情形下，离婚财产分割协议中对不
动产物权的约定不能对抗善意第三⼈。

离婚财产分割协议中对不动产物权的约定能否对抗债权⼈申请执⾏，应当通过审查离婚财产分割协议的真实
性、形成时间、不动产物权未办理转移登记的原因、当事⼈的过错等予以综合判断。具体可参考《江苏省⾼级⼈民
法院执⾏异议及执⾏异议之诉案件审理指南（⼆）》的相关规定认定和处理。

29、如何区分夫妻财产制契约与夫妻财产赠与约定，其效⼒应当如何认定？

夫妻财产制契约是夫妻双⽅在《婚姻法》第⼗九条规定的三种夫妻财产制形态，即分别财产制、⼀般共同制和
限定共同制中进⾏选择的约定，对夫妻财产关系产⽣⼀般性、普遍性的约束⼒，其效⼒⼀般及于夫妻财产的全部。
夫妻财产赠与约定是夫妻双⽅对于个别财产的单独处分，具有⼀次性、个别化的特点，其效⼒不及于其他未经特殊
处分的财产。前者的⽬的在于排除法定财产制的适⽤，后者的⽬的在于改变⼀项特定财产的权利归属，并不涉及财
产制的选择。

夫妻双⽅订⽴的夫妻财产制契约对夫妻双⽅具有法律约束⼒，任何⼀⽅不得擅⾃变更或者撤销。

夫妻⼀⽅在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约定将个⼈所有的不动产赠与夫妻另⼀⽅或者约定为按份共有、共同共
有的，属于夫妻财产赠与约定，赠与⼈在赠与不动产物权办理转移登记之前撤销赠与，夫妻另⼀⽅主张履⾏的，应
当依照《中华⼈民共和国合同法》第⼀百⼋⼗六条的规定处理。

30、《婚姻法解释三》第⼗条规定的不动产婚内共同还贷及增值的补偿数额应当如何计算？

补偿数额可以按以下公式计算：【夫妻共同还贷部分×不动产升值率÷2 】。不动产升值率= 离婚时不动产价
格÷不动产成本（购置时不动产价格+ 共同已还贷款利息+ 其他费⽤）×100% 。其他费⽤包括印花税、契税、营业
税、评估费等，不包括公共维修基⾦、物业费。如果夫妻⼀⽅购置不动产后经过⼀段时间才结婚的，计算不动产成
本时，应当以结婚时不动产价格作为计算依据。若在个案中计算所得补偿数额明显低于婚后还贷本息总额的⼀半
时，应当依照《婚姻法》第三⼗九条第⼀款规定的原则，判令取得所有权的夫妻⼀⽅给予夫妻另⼀⽅合理的补偿。

31、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以婚前财产出资购置的不动产以及增值收益的性质应当如何认定？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以婚前财产出全资购置的不动产，所有权登记在出资⽅名下，该不动产为夫妻⼀⽅
婚前财产在婚后发⽣的形态上的转化，不影响财产的性质，除当事⼈另有约定外，应当认定为夫妻⼀⽅的个⼈财
产。基于该不动产所产⽣的增值收益，应当根据具体情况作出认定。如果购置该不动产的⽬的是为了投资，则产⽣
的增值收益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以婚前财产出全资或者夫妻⼀⽅以婚前财产以及夫妻共同财产混合出资购置的不动
产，所有权登记在夫妻双⽅名下或者夫妻另⼀⽅名下，除当事⼈另有约定外，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离婚时在
具体分割不动产时，可以结合出资⽐例等因素对婚前财产出资⽅予以多分。

32、夫妻⼀⽅婚前购买的股票在婚后的增值收益的性质应当如何认定？

夫妻⼀⽅婚后对婚前购买的股票没有进⾏买卖，股票因市场⾏情变化产⽣的增值收益为⾃然增值，除当事⼈另
有约定外，应当认定为夫妻⼀⽅的个⼈财产。夫妻⼀⽅婚后对婚前购买的股票进⾏买卖产⽣的增值收益为主动增
值，除当事⼈另有约定外，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33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以个⼈财产出全资购置以个⼈名义参加房改的不动产，所有权登记在出资⽅名

下，其性质应当如何认定？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以个⼈财产出全资购置以个⼈名义参加房改的不动产，所有权登记在出资⽅名下，
离婚时出资⽅主张为个⼈财产的，不予⽀持，除⾮当事⼈另有约定或者出资⽅能够举证证明该不动产的取得与夫妻
另⼀⽅没有关系且夫妻另⼀⽅不会因此⽽利益受损。离婚时在具体分割不动产时，可以对出资⽅予以多分。

34、享受本⼈⼯龄和已死亡配偶⽣前⼯龄优惠后所购房改房的性质应当如何认定？

房改房是国家根据职⼯⼯龄、职务、⼯资、家庭⼈⼜等各种因素综合考虑后在价值计算上给予职⼯政策性优惠
福利的房屋。此种政策性优惠福利具有⼈⾝和财产双重属性，属于财产权益。⽣存配偶享受本⼈⼯龄和已死亡配偶
⽣前⼯龄优惠后所购房改房，是对原有承租权的承袭和转化，⼀般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35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购置所有权登记在夫妻双⽅以及⼦⼥名下或者仅登记在⼦⼥名下的不动产的性质应

当如何认定？

对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购置所有权登记在夫妻双⽅以及⼦⼥名下或者仅登记在⼦⼥名下的不动产，应当审
查夫妻双⽅进⾏所有权登记时的真实意思表⽰，尽可能甄别夫妻双⽅是否存在逃避债务、规避执⾏等⾏为。

在排除前述情形的情况下，可以按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1 ）对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购置所有权登记在夫妻双⽅以及⼦⼥名下的不动产，应当认定为夫妻双⽅与
⼦⼥共有。所有权登记中未约定为按份共有的，应当认定为共同共有。

（2 ）对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购置所有权仅登记在⼦⼥名下的不动产，⼀般应当认定为⼦⼥的财产。如果
有证据证明夫妻双⽅将所有权登记在⼦⼥名下的真实意思仅是代名登记，夫妻双⽅并⽆赠与意思的，该不动产应当
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但夫妻之间的财产约定不能对抗善意第三⼈。

36 、离婚协议中涉及对第三⼈赠与的条款，离婚后赠与⼈以赠与财产权利尚未转移为由能否申请撤销？受赠⼈

有⽆独⽴的给付请求权？

离婚协议是夫妻双⽅权衡利益、考量利弊后，围绕婚姻关系解除⽽形成的⼀个有机整体，各项内容既相互独
⽴，又相互依存。因此，离婚后赠与⼈以赠与财产权利尚未转移为由申请撤销离婚协议中涉及对第三⼈赠与条款
的，不予⽀持，但符合《婚姻法解释⼆》第九条规定情形的除外。

离婚协议约定将特定财产赠与第三⼈，离婚后夫妻⼀⽅不履⾏给付义务，夫妻另⼀⽅可以起诉主张其履⾏。受
赠⼈⾮离婚协议⼀⽅，仅为赠与条款的受益⼈，并⽆独⽴的给付请求权，其起诉主张夫妻⼀⽅或者双⽅履⾏给付义
务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

37、⽗母为⼦⼥出全资购置不动产的性质应当如何认定?

⽗母为⼦⼥出全资购置不动产，除当事⼈另有约定外，可以按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1 ）⼀⽅⽗母出全资购置的不动产，⽆论该出资⾏为发⽣在婚前还是婚后，所有权登记在⾃⼰⼦⼥名下的，
该出资可以认定为对⾃⼰⼦⼥的赠与，该不动产可以认定为出资⽅⼦⼥的个⼈财产。

（2 ）⼀⽅⽗母出全资购置的不动产，⽆论该出资⾏为发⽣在婚前还是婚后，所有权登记在⼦⼥双⽅名下或者
另⼀⽅⼦⼥名下，该出资可以认定为对⼦⼥双⽅的赠与，该不动产可以认定为共同共有。

（3 ）婚前双⽅⽗母共同出全资购置的不动产，所有权⽆论登记在⼀⽅⼦⼥或者⼦⼥双⽅名下，该出资可以认
定为⽗母对各⾃⼦⼥的赠与，该不动产可以认定为双⽅按照各⾃⽗母出资份额按份共有。

（4 ）婚后双⽅⽗母共同出全资购置的不动产，所有权登记在⼀⽅⼦⼥名下，该出资可以认定为⽗母对各⾃⼦
⼥的赠与，该不动产可以认定为双⽅按照各⾃⽗母出资份额按份共有。

（5 ）婚后双⽅⽗母共同出全资购置的不动产，所有权登记在⼦⼥双⽅名下，该出资可以认定为对⼦⼥双⽅的
赠与，该不动产可以认定为共同共有。

38、婚后⼀⽅⽗母部分出资为⼦⼥购置不动产，所有权登记在出资⽅⼦⼥名下，其性质应当如何认定？

《婚姻法解释三》第七条规定的“婚后由⼀⽅⽗母出资为⼦⼥购买的不动产”，其适⽤前提是⼀⽅⽗母出全资为
⼦⼥购置不动产情形。婚后⼀⽅⽗母部分出资为⼦⼥购置不动产，夫妻双⽅⽀付剩余款项，所有权登记在出资⽅⼦
⼥名下，除当事⼈另有约定外，该不动产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离婚时在具体分割不动产时，可以结合⽗母出
资⽐例等因素对出资⽅⼦⼥予以多分。

39、⽗母为⼦⼥购置不动产出资性质的举证责任应当如何分配？

⽗母为⼦⼥购置不动产出资，事后以借贷为由主张返还，⼦⼥主张出资为赠与的，应当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
则，由⽗母承担出资为借贷的举证责任。⽗母不能就出资为借贷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导致出资性质处于真伪不明状态
时，应当由⽗母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40、夫妻⼀⽅擅⾃处分共有不动产应当如何处理？

《婚姻法解释三》第⼗⼀条规定仅适⽤于“登记在夫妻⼀⽅名下，该⽅处分”的情形，受让⼈在符合《中华⼈民
共和国物权法》第⼀百零六条规定情形下，其主张取得物权的，应予⽀持。在不符合《中华⼈民共和国物权法》第
⼀百零六条规定情形下，依照《婚姻法解释⼀》第⼗七条第⼆项的规定，如果受让⼈能够举证证明“有理由相信其
为夫妻双⽅共同意思表⽰”的，受让⼈主张继续履⾏合同的，亦应予以⽀持。

对“登记在夫妻双⽅名下、夫妻⼀⽅处分”以及“登记在夫妻⼀⽅名下，夫妻另⼀⽅处分”的情形，可以依照《婚
姻法解释⼀》第⼗七条第⼆项的规定，如果受让⼈能够举证证明“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共同意思表⽰”的，受让
⼈主张继续履⾏合同的，应予⽀持。

对于“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共同意思表⽰”，可以通过审查当事⼈先前⾏为是否⾜以造成确信（在场未表⽰
反对）、是否从公开场所取得（通过中介）、⼿续是否齐备（本⼈在场、证件原件、授权委托书）等予以综合判
断。

41 、离婚时对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夫妻共同财产出资获得的登记在夫妻⼀⽅名下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包括夫

妻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应当如何处理？股权价值应当如何确定？

基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资合性和⼈合性特点，离婚时对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夫妻共同财产出资获得的登记在夫
妻⼀⽅名下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包括夫妻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的处理，既要从有利于解决夫妻纠纷的
原则出发，又要最⼤限度地做好与其他利害关系⼈的利益协调，不能侵害其他股东的同意权和优先购买权等权利。

如果夫妻双⽅就股权分割协商⼀致，可以依照《婚姻法解释⼆》第⼗六条的规定处理。因《婚姻法解释⼆》第
⼗六条中“过半数股东同意”与新《中华⼈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条第⼆款中“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相冲突，因
此，应适⽤《中华⼈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条第⼆款中“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的规定。

如果夫妻双⽅就股权分割⽆法协商⼀致，可以按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1 ）夫妻双⽅均主张股权且愿意和对⽅共同经营的，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且明确表⽰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可
以按⽐例分割股权。夫妻双⽅均主张股权但不愿与对⽅共同经营的，可以通过竞价⽅式确定由谁最终取得股权。如
果股东的配偶取得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且明确表⽰放弃优先购买权。取得股权的⼀⽅，应当给予另⼀
⽅相应的经济补偿。

（2 ）股东⼀⽅或者股东的配偶放弃股权主张补偿款的，应当在确定股权价值的基础上，由取得股权的⼀⽅给
予另⼀⽅相应的经济补偿。如果股东的配偶取得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且明确表⽰放弃优先购买权。

（3 ）夫妻双⽅均不愿意取得股权的，可以依照《中华⼈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将股权转让给其他股东
或者股东之外的第三⼈，并对转让价款依法分割。向股东以外的第三⼈转让股权的，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且
明确表⽰放弃优先购买权。如果⽆⼈受让股权的，夫妻双⽅可以按⽐例分割股权。

前述（1 ）- （3 ）情形中，如果其他股东过半数不同意转让，也不愿意以同等价格购买股权的，视为同意转
让。

股权价值评估时，可以责令当事⼈以及股权所在的公司提供评估所需的财务会计报表等资料。因公司管理混
乱、会计账册不全以及公司经营者拒不提供财务信息等原因导致股权价值⽆法评估的，可以向税务、⼯商部门调取
备案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净资产表以及该公司公布的年度报表等财务资料交予评估机构评估股权价值。如果⽆
法调取上述财务资料，可以参照当地同⾏业中经营规模和⽔平近似的公司的营业收⼊或者利润核定股权价值。当事
⼈对依职权确定的股权价值提出异议的，应当提供能证实其主张的财务资料。

42、夫妻双⽅设⽴夫妻公司时在⼯商部门登记的持股⽐例是否属于夫妻财产约定，离婚时能否据此分割股权?

基于夫妻关系的特殊性可能导致双⽅设⽴夫妻公司时在⼯商部门登记的持股⽐例具有很⼤的随意性，如果⽆其
他证据佐证，该登记⽐例不属于夫妻财产约定，离婚时夫妻⼀⽅要求据此分割股权的，不予⽀持。

43、离婚案件中对于⼈⾝保险合同应当如何处理？

⼈⾝保险分为⼈寿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和健康保险。离婚案件中对于⼈⾝保险合同，除当事⼈另有约定外，可
以按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1）已获得保险⾦的情形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作为被保险⼈依据意外伤害保险合同、健康保险合同获得的保险⾦，主要⽤于受
害⼈的治疗、⽣活等特定⽤途，具有⼈⾝性质，应当认定为个⼈财产。

夫妻⼀⽅作为受益⼈依据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寿保险合同获得的保险⾦，该保险合同中受益⼈的指定本⾝就
表明了投保⼈与受益⼈之间的特定关系，体现了保险⾦的专属性，应当认定为个⼈财产。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依据以⽣存到⼀定年龄为给付条件的具有现⾦价值的保险合同获得的保险⾦，该
保险具有⼀定的投资属性，由此获得的投资收益，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2）尚未获得保险⾦的情形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夫妻共同财产投保，离婚时仍处于保险有效期内的⼈⾝保险合同，夫妻双⽅主张分割保险
单现⾦价值的，应予⽀持。

如果投保⼈和被保险⼈均为夫妻⼀⽅，离婚时夫妻双⽅可以协议退保或者继续履⾏保险合同。投保⼈不愿意继
续履⾏的，保险⼈退还的保险单现⾦价值应当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投保⼈愿意继续履⾏的，投保⼈应当⽀付保
险单现⾦价值的⼀半给另⼀⽅。

如果夫妻⼀⽅为投保⼈，夫妻另⼀⽅为被保险⼈，离婚时夫妻双⽅可以协议退保或者继续履⾏保险合同。协商
⼀致退保的，保险⼈退还的保险单现⾦价值应当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协商⼀致愿意继续履⾏的，获得保险合同
利益⼀⽅应当⽀付保险单现⾦价值的⼀半给另⼀⽅。如果投保⼈要求退保，⽽被保险⼈要求继续履⾏的，保险合同
应当继续履⾏，获得保险合同利益⼀⽅应当⽀付保险单现⾦价值的⼀半给另⼀⽅。

（3）为未成年⼦⼥购买⼈⾝保险的处理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或者双⽅为未成年⼦⼥购买的⼈⾝保险获得的保险⾦，如果未成年⼦⼥未死亡，
应当专属于未成年⼦⼥所有。

离婚时，如果为未成年⼦⼥购买的⼈⾝保险合同尚处于保险有效期的，因保险的最终利益归属于未成年⼦⼥，
该保险应当视为对未成年⼦⼥的赠与，不再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

44、离婚案件中对于违法建筑应当如何处理？

离婚案件中涉及违法建筑的，要防⽌通过民事裁判将违法建筑合法化，故不宜在民事裁判中认定建筑物是否违
法。

在违法建筑合法化、当事⼈取得所有权之前，⽆论是分割违法建筑还是确认所有权或者使⽤权等，均没有法律
依据，此类纠纷不予处理。当事⼈主张对违法建筑的建筑材料进⾏分割的，不予⽀持。若违法建筑被依法拆除的，
当事⼈可以对建筑材料的分割另⾏主张权利。

违法建筑的既得利益，如租赁收⼊，属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性收益，应当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尚未
取得的收益因不具有确定性，不予处理。

离婚案件中，当事⼈主张分割⼩产权房或者确认⼩产权房所有权或者使⽤权等的，不予处理。

45、作为继承⼈的夫妻⼀⽅放弃继承权，夫妻另⼀⽅能否主张放弃继承权⽆效或者赔偿损失？

继承⼈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处理前可以根据⾃⼰的意志决定接受继承还是放弃继承权，作为继承⼈的夫妻⼀⽅对
继承权的处分⽆需征得夫妻另⼀⽅的同意。夫妻另⼀⽅主张放弃继承权⽆效或者赔偿损失的，不予⽀持。但如果夫
妻另⼀⽅举证证明作为继承⼈的夫妻⼀⽅放弃继承权致使不能履⾏法定义务导致其获得经济帮助、扶养等权益受到
损害的，其关于放弃继承权⽆效或者赔偿损失的主张，应予⽀持。

46、夫妻共同债务的举证责任应当如何分配？

《最⾼⼈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进⼀步明确了夫妻共同债务举证责
任分配规则。司法实践中，在正确适⽤司法解释的同时，要强化法院职权探知，合理运⽤⽇常经验法则和逻辑推
理，对于债务⼈配偶和债权⼈的利益要予以兼顾，避免因错误分配举证责任造成司法裁判不公。

对于夫妻双⽅共同签字或者签字时债务⼈配偶在场但未作出明确反对意思表⽰或者债务⼈配偶事后追认以及通
过其他共同意思表⽰形式（如电话、短信、微信、邮件等）认可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此种情形应当
由债权⼈承担举证责任。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名义为家庭⽇常⽣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债权⼈
应当提供该债务为家庭⽇常⽣活需要所负的初步证据，债务⼈配偶主张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应当承担举证责
任。

债务⼈配偶提供初步证据证明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名义所负的债务超出家庭⽇常⽣活需要，债
权⼈主张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应当举证证明该债务⽤于夫妻共同⽣活、共同⽣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共同意思
表⽰。

47、如何界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名义为“家庭⽇常⽣活需要”所负的债务？

“家庭⽇常⽣活需要”是指家庭⽇常⽣活中的必要⽀出，包括⾐⾷住⾏、医疗保健、交通通信、⽂娱教育及服务
等。认定是否为“家庭⽇常⽣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应当结合债务⾦额、举债次数、债务⽤途、家庭收⼊状况、消费
⽔平、当地经济⽔平和⼀般社会⽣活习惯等予以综合判断。

以下情形可以作为认定超出“家庭⽇常⽣活需要”所负债务的考量因素：

（1）债务⾦额明显超出债务⼈或者当地普通居民家庭⽇常消费⽔平的；

（2）债权⼈明知或者应知债务⼈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仍出借款项的；

（3）债权⼈明知或者应知债务⼈已⼤额负债⽆法偿还，仍继续出借款项的。

48、如何界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名义为“夫妻共同⽣活、共同⽣产经营”所负的债务？

“夫妻共同⽣活”是指夫妻为履⾏经济扶养、⽣活照顾、精神抚慰义务⽽进⾏共同消费或者积累夫妻共同财产的
情形。“夫妻共同⽣产经营”是指夫妻共同决定⽣产经营事项或者⼀⽅授权另⼀⽅决定⽣产经营事项或者夫妻另⼀⽅
在⽣产经营中受益的情形。

以下情形可以作为认定债务⽤于“夫妻共同⽣活、共同⽣产经营”的考量因素：

（1）举债期间家庭购置⼤宗财产或者存在⼤额开⽀情形，夫妻双⽅⽆法说明资⾦来源的；

（2）举债⽤于夫妻双⽅共同从事的⽣产经营事项的；

（3）举债⽤于债务⼈单⽅从事的⽣产经营事项，但债务⼈配偶从⽣产经营中受益的。

以下情形可以作为认定债务未⽤于“夫妻共同⽣活、共同⽣产经营”的考量因素：

（1）举债期间家庭未购置⼤宗财产或者存在⼤额开⽀情形的；

（2）债务⽤于债务⼈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的；

（3）债务⽤于债务⼈单⽅负担与夫妻共同⽣活、共同⽣产经营⽆关的活动的，如⽆偿担保等；

（4）债务⼈配偶对债务⼈的⽣产经营⾏为不知情且未从⽣产经营中受益的。

49 、作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控股股东的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名义

借款⽤于公司或者为公司借款提供担保，该债务性质应当如何认定？

作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控股股东的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名义借款
⽤于公司或者为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应当区分属于公司债务还是个⼈债务。在认定属于个⼈债务的情形下，如果
债务⼈在借款或者担保时收取了经济利益⽤于夫妻共同⽣活或者借款、担保⾏为与夫妻共同⽣活、共同⽣产经营密
切相关，该借款或者担保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作为夫妻公司的法定代表⼈、控股股东的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名义借款⽤于公司或者为公司借
款提供担保的，该借款或者担保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夫妻⼀⽅作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名义借款⽤于公司或者为公司借款提供担
保，如果债务⼈配偶参与⽣产经营或者从⽣产经营中受益的，该借款或者担保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50、因夫妻⼀⽅侵权⾏为所产⽣的债务性质应当如何认定？

判断夫妻⼀⽅因侵权⾏为所产⽣的债务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关键在于审查债务⼈配偶是否分享了利益。如果
债务⼈配偶通过债务⼈的活动从中受益，例如在从事家庭经营等活动中发⽣侵权⾏为，按照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
原则，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如果债务⼈的活动并⾮为了家庭利益且债务⼈配偶也未从中受益的，应当认定为
债务⼈的个⼈债务。


